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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一一一、、、、宗旨宗旨宗旨宗旨 

因應國際化趨勢，提升本校學生英語表達能力及國際觀，培養本校參加全國性

英語演講比賽人才，特訂定本辦法。 

二二二二、、、、辦理單位辦理單位辦理單位辦理單位 

主辦：教務處 

承辦：兒童英語教育學系 

三三三三、、、、對象對象對象對象 

  本校大學部在學學生：一年級每班至少報名一人；二、三、四年級自由報名。 

四四四四、、、、比賽時間及地點比賽時間及地點比賽時間及地點比賽時間及地點 

初賽及決賽皆由承辦單位擇日舉行。 

五五五五、、、、比賽規則比賽規則比賽規則比賽規則 

(一)   演講方式演講方式演講方式演講方式： 

分初賽及決賽二次舉辦，初賽採備題演講方式、決賽採即席演講方式舉行。 

(二)   演講題目演講題目演講題目演講題目： 

初賽：由承辦單位訂定講題數則，報名者自行擇一備題參賽。 

決賽：由承辦單位訂定講題，參賽者於上台前抽籤決定。 

(三)   比賽時間比賽時間比賽時間比賽時間：：：： 

每人演講時間為三分鐘，2 分 45 秒至 3 分 15 秒不扣分。(2 分 45 秒時按第

一次鈴，3 分鐘按第二次鈴，3 分 15 秒按第三次鈴，即停止發聲。) 

(四)   出場順序出場順序出場順序出場順序: 

參賽者請攜帶通知單及學生證，依通知時間及地點辦理報到事宜，並抽籤

決定出場順序。未準時報到者由承辦單位代為抽籤，參賽者不得有異議。 

(五)  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: 

1.上台不得攜帶講稿、字典、工具書或其他有關電子輔助器材。 

2.本規則如有修正或補充，將於比賽前三十分鐘公開說明之。 

六六六六、、、、評審評審評審評審 

由承辦單位延聘本學系專兼任英文教師擔任之，並推選其中一位主持評審會

議。 



七七七七、、、、評分標準評分標準評分標準評分標準 

內容 50%，語詞正確性及流暢度 40%，儀態 10%。 

時間：超過 3 分 15 秒或不足 2 分 45 秒時，每 15 秒扣總分一分，未足 15 秒以

15 秒計。 

八八八八、、、、獎勵獎勵獎勵獎勵 

     決賽錄取三名優勝者，各名次一人： 

     第一名：獎狀乙紙，獎金或獎品乙份。 

     第二名：獎狀乙紙，獎金或獎品乙份。 

     第三名：獎狀乙紙，獎金或獎品乙份。 

     若有同分者，將依決賽當日評審會議決議之。    

九九九九、、、、報名方式報名方式報名方式報名方式 

於報名期間至兒童英語教育學系(行政大樓 409 室)索取報名表，填妥並加蓋所

屬學系戳章後送回承辦單位。 

十十十十、、、、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，並經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   


